
关于受理和拟批复郑州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八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示（告知承诺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现将郑州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八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进行受理和拟批复公示。
    一、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对策和措施

	1
	郑州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八期项目
	淮海路以北、豫州大道以东、黄海路以南、游龙路以西
	郑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河南可人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位于竹贤西街以东、兖州路以西、鸿泽路以南、竹贤南路以北，依托郑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的新能源厂区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电子窗帘生产线、副车架总成生产线、非标件、阻燃实验室及老化实验室、热洁炉等。建成后预计年产72万车付电子窗帘、12万车付副车架总成、非标件、工装车喷漆线等。
	1.废气。47#厂房涂布、合片及注塑废气收集后经1套“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1根20米排气筒排放。22#厂房焊接废气收集后依托现有金属板网过滤器处理后由1根20米排气筒排放。43#厂房喷漆废气收集后依托现有1套“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1根20米排气筒排放。19#厂房热洁炉设低氮燃烧器，废气收集后经“喷淋+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由1根20米排气筒排放。49#厂房阻燃实验室废气收集后经“1套滤筒除尘+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由1根20米排气筒排放。

2.废水。本项目玻璃清洗废水、热洁炉挂具清洗废水、废气喷淋塔排水依托新能源园区污水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外排废水近期进入港区第三污水处理厂处理，远期进入港区第四污水处理厂处理。

3.噪声。项目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合理布置、距离衰减等措施进行治理，确保各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4.固废。危险废物收集暂存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理，一般固废合理处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二、听证告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上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州航空港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1-60890276  

通讯地址：郑州航空港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